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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储备整治

供应管理工作的通知
渝规资规范〔2019〕12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局、两江新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万盛经

开区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局属各单位，机关各处室：

为进一步加强土地储备整治供应管理，确保国有资产

保值增值，现就加强土地整治供应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国有土地供应管理

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代表政府负责土地储备供应管

理工作。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土地储备机构（以

下简称“储备机构”）受其委托负责土地储备和整治工作。

储备机构要加大储备土地整治力度，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要加强指导，督促储备机构通过市场运作机制进行土地

整治，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供应土地时，须严格按照

熟地供应的要求供地，实现土地增值。为体现土地市场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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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和政府的诚信，规划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在土地“招拍挂”出让时须要求储备机构提供土地交易

的时间、交地状态、整治状况，明确土地成本收取的时间、

价款和违约责任，在“招拍挂”出让须知中予以告之。一旦

告之，不得更改，储备机构须按公告要求严格执行。

二、认真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义务

严格履行《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标准文

本。土地出让方、受让方、储备机构（交地方）必须遵循

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，交付土地、缴纳土地出让综合价

金以及按时开发利用土地。凡公告土地供应后由于受让方

自身原因欠缴土地出让综合价金的，由规划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按出让合同约定追收；若属储备机构因特殊原因不能

及时交地以及未达到公告须知或出让合同约定的交地条件

的，也应按照公告须知或出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

任，从而杜绝土地供应后因政府违约而不能及时追收土地

出让综合价金的现象。

三、及时完善储备土地登记及变更登记的相关内容

我市土地储备面积大，范围集中，储备范围内的土地

使用者众多。为理顺储备土地权属关系，规范储备机构储



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

- 3 -

备土地登记以及供应后的土地变更行为，储备机构在向规

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储备土地的请示中应当明确所储

备土地所有权性质及各性质的面积。储备土地机构经审批

储备土地后，应依法办理土地和房屋征收手续。土地经整

治交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“招拍挂”出让时，储备机构应

按相关规定与当地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衔接，摸清储备

土地的权属和供地现状。土地供应后，储备机构应持审批

时储备的有关文件和土地储备证书及时向规划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申请，办理储备用地的变更或注销登记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关

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储备整治供应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国

土房管发〔2007〕156号）同时废止。

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19 年 8 月 19日


